关于组织推荐“十二五”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
2013年度预备项目的通知
教技司[2012]238号

部属有关高校：

根据《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》总体部署，科技部近期发布了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2013年备选项目征集指南，组织开展备选项目推荐工作（详见科技部网站通知公告栏，www.most.gov.cn）。现就通过我司推荐备选项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要求

1.除文化科技服务领域外，其他5个领域均按指南二级标题（如1.1）方向，以项目为单位进行申报。文化科技服务领域要求如下：6.1方向申报主体为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、文化类大学科技园，需按属地原则，通过地方进行推荐；6.2和6.3可按3D或互联网、科普、旅游等某一项具体技术（产品及服务）、集成应用或模式创新，以课题为单位进行申报。项目（课题）名称可紧扣指南要求自拟。

2.项目（课题）将通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予以支持，类别为应用开发及集成示范类，须由企业牵头组织按项目整体全产业链进行申报。各校应结合本校优势，所申报的项目应具备较好的成熟度和可行性，鼓励学科交叉融合。鼓励文化运营企业作为项目牵头申报单位。

3.文科及艺术类院校申报的项目应加强同信息技术的结合，加强同理工科院校的联合，注重产学研用合作。

4.推荐主体有限项要求（教育部限报6项），为提高工作效率，每校限报1项，推荐的项目应符合申报资质和项目组织的要求。

5.每个项目（课题）只能通过一个推荐主体申报，望各校积极争取地方和其他渠道进行推荐。

二、程序安排

6.拟通过我司推荐的项目（课题），请各校于8月7日（周二）前，将学校推荐函（附件1）传真至我司高新处；项目申报书电子版发送至我司高新处（邮件主题为“学校名称”）。

7.在各校推荐基础上，我司将在推荐名额内，择优研究确定推荐的6个项目（课题），原则上同一项目（课题）不重复推荐，并优先推荐由部属高校控股企业联合高校技术团队牵头申报的项目。8月14日（周二）前，将拟推荐的项目（课题）情况通知到相关高校科技处。在此期间，将视具体情况采取适当方式对部分项目进行凝练、整合或评审。

8.拟推荐的6个项目（课题），请于8月17日17点前完成网上申报。并将学校正式推荐函、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申报主体声明（各1份）以及项目（课题）推荐书（一式三份），于8月23日下班前报送到我司高新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请各校根据以上要求，认真做好项目的组织推荐工作。本通知和相关附件的电子版请从教育部科技司网站查询、下载（http://www.dost.moe.edu.cn）。

联系人：赵春晓、舒华

电  话：010-66096733、7937   传  真：010-66096733

邮  箱：zcx@moe.edu.cn

地  址：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科技司高新处（100816）

附件：学校推荐函（模板）

教育部科技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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